附件2

《北京市公共安全教育基地评估导则》
北京市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受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委托，北京市应急管理科学技术研究院承担《北京市公共安全教育基地评估导则》编制任务。通过编制该规范，可以指导北京市公共安全教育基地的规划、建设、评估和运营等相关工作。 
本标准的起草单位：北京市应急管理科学技术研究院。
2、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北京市公共安全教育基地评估导则》规定了北京市公共安全教育基地的基本评价、评估原则、分级分类标准、评分细则，适用于本市公共安全教育、科普及训练基地的申报、评价等工作。近年来，我市已经陆续开展了若干批公共安全教育基地的评估和评审工作，也已认定了一批具有条件的基地。依据以往经验，综合全方位调研情况，经相关专家咨询，本次编制《北京市公共安全教育基地评估导则》，将公共安全教育基地的评估和评价工作进行明确规范，使评估和评价工作有据可依、科学规范，也能更好地指导正在筹建和已运营的公共安全教育基地有针对性地建设和发展。 
自1996年起，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确定为每年3月份最后一周的星期一。宣传活动由教育部组织部署，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指导属地各中小学校开展中小学生安全教育系列活动。2005年6月16日，海淀公共安全馆正式对外开放，整个展馆包括了环境安全、交通安全、社会治安、消防安全、地震灾害、禁毒教育、人民防空、安全生产、水利安全、城市安防、卫生健康、人口安全、普法教育等十三个展区，开创了公共安全教育基地建设的先河。
为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市委、市政府关于应急管理工作的决策部署，充分展现首都应急管理战线工作者竭诚为民的使命担当和能打硬仗胜仗的过硬作风，突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指导思想，根据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有关安全宣传深入“五进”场所的相关要求，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工作方案的通知》（安委办〔2020〕3号）以及中国科协、中央宣传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突发事件应急科普宣教工作的意见》（科协发普字〔2020〕22号）等文件要求，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有关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工作的指示精神，不断推进公共安全教育基地建设与发展工作。
随着北京市经济快速蓬勃发展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广大市民、团体和单位对于各类自然灾害、生产事故、交通事故的安全预防、突发事件应对方面的知识需求越来越强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自觉把维护公共安全放在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来思考，放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来把握。根据不同领域和行业特点，引导并形成有针对性的安全应急内容，建立起全民敬畏自然、遵循规律、严守规则的多层级安全观。从实际形势来看，我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以地下商业综合体、地下综合交通枢纽、轨道交通等为代表的超大型地下空间建设速度加快。城市地下空间普遍具有结构复杂和位置特殊的特点，此类物理空间容易造成多种灾害叠加，易导致各类衍生及次生事故，塌陷、涌水、火灾隐患问题突出，防、控、治、管、救各环节的难度大。从建设韧性城市，平安城市的要求出发，建设全民常态安全防范与应急教育体系意义重大。在这种大背景下，编制公共安全教育基地评估导则，使相关工作科学化、定量化，可操作，这对北京市乃至全国公共安全教育均具有强烈的社会示范效应。
3、 适用对象基本情况。
本标准适用于公共安全教育基地的评估工作。此类基地为面向社会公众开放，以互动体验为主要教育模式，能提升参与者在生产安全、消防安全、自然灾害、交通安全、社会安全（含校园安全）、人民防空、公共卫生、食品安全、急救技能等一种或多种公共安全方面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的公共安全教育场所。
4、 主要起草过程。
该标准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提出并归口，该项目为2024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定项目计划的一类项目。标准立项后，在北京市应急管理局的支持下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主要编制单位为北京市应急管理科学技术研究院。
2024年2月，标准编制工作组制定了《北京市公共安全教育基地评估导则》编制计划，明确了工作目标和工作原则，确定了工作内容和工作步骤。开展了文献检索及材料收集，包括公共安全及相关培训、教育、科普领域相关文献；相关法律、地方性法规及专家组意见。
2025年4月，标准编制组邀请了相关专家，在应急局内部对标准草案进行意见征求，形成了20余条修改意见。标准编制组根据意见对标准草案逐条进行了修改。
2025年5—6月，标准编制工作组调研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安全教育体验馆、朝阳区公共安全馆、牛街街道安全宣教体验中心、天宫院街道科普消防体验馆、天恒安科培训中心、中消联盟安全科普拓展基地、北京市突发地质灾害密云监测站、森霖木公共安全教育体验馆、国际安全防卫学院、石园街道安全教育展厅等已建公共安全教育基地，以及北京生存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华泰怡和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前门消防救援站公共安全宣教指挥中心等新申报基地，广泛听取了基地运营机构的意见和建议，经专家讨论，总结了相关经验，并对基地运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从目标受众、教育方式方法、经营模式等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进一步完善了标准内容。
2025年7月23日，北京市应急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召开了《北京市公共安全教育基地评估导则》（预审稿）地方标准专家预审会，来自全国公共安全基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消防协会科普教育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北京市人民防空科技教育中心、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市朝阳区公共安全管理中心等单位的专家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听取了《北京市公共安全教育基地评估导则》（预审稿）的编制情况汇报，对标准预审稿进行了审查，认为该标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符合公平竞争审查要求，具有实用性、科学性、可操作性，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预审，建议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5、 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1.本标准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现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内容相抵触，在此基础上完成相关条款规定的设置。
本导则在原则、定性与定量评价技术层面给出了具体工作流程和操作要求，内容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文字简明具体，对公共安全教育基地的评价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2.制定标准依据的主要标准、规范包括：
《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要求》（GB/T 29315-2022）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GB/T 29315-2012）
6、 主要条款及条款编制依据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根据北京市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北京市公共安全教育基地分类分级评估标准（2022 版）》的通知，公共安全教育基地分为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安全生产、自然灾害、人民防空、急救技能、社会安全、公共卫生及食品安全九个门类。
公共安全教育基地按照面向的年龄段及开放门类的数量，分为以下两类：
综合类基地：面向全年龄段，涵盖安全教育九个门类中不少于两个门类互动体验设备的基地；
专项类基地：面向非全年龄段或涵盖安全教育九个门类中两个及以下门类互动体验设备的基地，且确定其中一个门类为主要方向。
说明：
（1）教育部关于印发《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教材〔2020〕5号）中，规定国家安全教育重点领域主要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以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等不断拓展的新兴领域安全。
（2）《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23号）中：
第三十八条　学校应当按照国家课程标准和地方课程设置要求，将安全教育纳入教学内容，对学生开展安全教育，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提高学生的自我防护能力。
第四十条　学校应当针对不同实验课程的特点与要求，对学生进行实验用品的防毒、防爆、防辐射、防污染等安全防护教育。学校应当对学生进行用水、用电的安全教育，对寄宿学生进行防火、防盗和人身防护等方面的安全教育。
第四十一条　学校应当对学生开展安全防范教育，使学生掌握基本的自我保护技能，应对不法侵害。
学校应当对学生开展交通安全教育，使学生掌握基本的交通规则和行为规范。
学校应当对学生开展消防安全教育，有条件的可以组织学生到当地消防站参观和体验，使学生掌握基本的消防安全知识，提高防火意识和逃生自救的能力。
学校应当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对学生开展到江河湖海、水库等地方戏水、游泳的安全卫生教育。
第四十二条　学校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组织师生开展多种形式的事故预防演练。
学校应当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针对洪水、地震、火灾等灾害事故的紧急疏散演练，使师生掌握避险、逃生、自救的方法。
第四十五条　学校应当制定教职工安全教育培训计划，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使教职工熟悉安全规章制度、掌握安全救护常识，学会指导学生预防事故、自救、逃生、紧急避险的方法和手段。
（3）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国办发〔2007〕9号）中：
指导思想：（二）通过开展公共安全教育，培养学生的社会安全责任感，使学生逐步形成安全意识，掌握必要的安全行为知识和技能，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常识，养成在日常生活和突发安全事件中正确应对的习惯，最大限度地预防安全事故发生和减少安全事件对中小学生造成的伤害，保障中小学生健康成长。
主要内容：（一）公共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预防和应对社会安全、公共卫生、意外伤害、网络与信息安全、自然灾害以及影响学生安全的其他事故或事件六个模块。重点是帮助和引导学生了解基本的保护个体生命安全和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知识和法律法规，树立和强化安全意识，正确处理个体生命与自我、他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了解保障安全的方法并掌握一定的技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继续遵照教育部已经规定的相关要求实施。
（二）开展公共安全教育必须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做到分阶段、分模块循序渐进地设置具体教育内容。要把不同学段的公共安全教育内容有机地整合起来，统筹安排。对不同学段各个模块的具体教学内容设置，各地可以根据地区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加以选择。
1.小学1-3年级的教育内容重点为：
模块一：预防和应对社会安全类事故。
（1）了解社会安全类突发事故的危险和危害。
（2）了解并遵守各种公共场所活动的安全常识。
（3）认识与陌生人交往中应当注意的安全问题，逐步形成基本的自我保护意识。
模块二：预防和应对公共卫生事件。
（1）了解基本公共卫生和饮食卫生常识。
（2）了解常见的肠道和呼吸道等常见疾病的预防常识，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和健康行为及饮食习惯。
模块三：预防和应对意外伤害事故。
（1）学习道路交通法的相关内容，了解出行时道路交通安全常识。
（2）初步识别各种危险标志；学习家用电器、煤气（柴火）、刀具等日常用品的安全使用方法。
（3）初步具备使用电梯、索道、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的安全意识。
模块四：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
（1）了解学校所在地区和生活环境中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及其危险性。
（2）学习躲避自然灾害引发危险的简单方法，初步学会在自然灾害发生时的自我保护和求助及逃生的简单技能。
2.小学4-6年级的教育内容重点为：
模块一：预防和应对社会安全类事故或事件。
（1）认识社会安全类突发事故或事件的危害和范围，不参与影响和危害社会安全的活动。
（2）自觉遵守社会生活中人际交往的基本规则以及公共场所的安全规范。
（3）学会应对可疑陌生人的方法，提高自我防范意识。
（4）了解应对敲诈、恐吓、性侵害的一般方法，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模块二：预防和应对公共卫生事件。
（1）加强卫生和饮食常识学习，形成良好的个人卫生和健康的饮食习惯。
（2）了解常见病和传染病的危害、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
（3）初步了解吸烟、酗酒等不良习惯的危害，知道吸毒是违法行为，逐步形成远离烟酒及毒品的健康生活意识。
模块三：预防和应对意外伤害事故。
（1）培养遵守交通规则的良好习惯，形成主动避让车辆的意识。
（2）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了解私自到野外游泳、滑冰等活动的危害；学习预防和处理溺水、烫烧伤、动物咬伤、异物进气管等意外伤害的基本常识和方法。
（3）形成对存在危险隐患的设施与区域的防范意识，了解与学习和生活密切相关的特种设备安全知识。
（4）学会有效躲避事故灾害的常用方法和在事故灾害发生时的自我保护和求助及逃生的基本技能。
（5）使学生初步了解与学生意外伤害有关的基本保险知识，提高学生的保险意识。
模块五：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
（1）了解影响家乡生态环境的常见问题，形成保护自然环境和躲避自然灾害的意识。
[bookmark: _GoBack]（2）学会躲避自然灾害引发危险的基本方法。
（3）掌握突发自然灾害预警信号级别含义及相应采取的防范措施。
其他说明：
（1）得分要求更加明确。比如：现场检查保洁记录和定期消毒记录，得1～3分。修改为：现场检查保洁记录和定期消毒记录，每日保洁及消毒记录完整清晰，得3分；仅有每日保洁或消毒记录1项，得2分；保洁及消毒记录频率低于每天一次，最多得2分；无记录不得分。
（2）将达标项与符合度得分充分结合。比如：现场检查场馆公共区域，设备设施、卫生间、设备间卫生状况，得1～5分。修改为：现场检查场馆公共区域，设备设施、卫生间、设备间卫生状况。各区域卫生状况均良好，得5分；现场脏、乱、差不得分。其他情况，依据专家组检查情况，按符合度，得分0-5分。
（3）将整体得分进行细分，按类型确定是否得分。比如：查看投诉建议机制文件，现场查看意见箱或意见簿等设置，得1～4分。修改为：查看投诉建议机制文件，现场查看意见箱或意见簿等设置。有完整、规范的投诉建议机制文件、制度且公开，得2分。现场在公开显著位置设置意见箱或意见簿，得2分。
（4）评估导则修订进一步体现公益性，起到引领公共安全教育基地健康发展的作用。如教育辐射活动：每年走出场馆开展活动6场次以上；每年开展“五进”活动10场次以上。
（5）充分结合调研情况，针对实际，对专兼职讲解人员的学历、基地的财务等方面的要求进行了细化与调整。

7、 公平竞争审查情况。
本标准编制不存在公平竞争问题。
8、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编写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9、 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根据实际工作需求，确定为推荐性标准。
强制性标准需填写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依据表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名称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条款

	
	

	
	


10、 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点、风险程度、风险防控措施和预案。
无。
11、 实施标准的措施（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标准的政策措施/宣贯培训/试点示范/监督检查/配套资金等）。
本标准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提出并归口管理，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为：
（1）宣贯培训：标准发布后三个月内，召开标准宣贯会，对涉及单位进行培训和宣传普及。
（2）配套资金：执行标准配套一定资金，对部分区进行抽查，以达到推广、落地的目的。
（3）政策措施：对地方标准的实施建立监管机制，对违反地方标准规定的行为进行通报批评或相关处罚，以严格标准的实施。
12、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